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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开发利用存在问题以及管理措施

黄培浩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 广西� 河池� 547199

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模式正经历深刻转型。然而，在长期

的粗放式扩张惯性下，当前城市土地利用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包括土地资源浪费与低效利用、空间布局失衡与生态

破坏、社会公平缺失以及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国家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本文基于对2026年最新政策导向和实践案例的分析，系统梳理了当前城
市土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并从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深化存量用地盘活、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健全市场

机制以及保障社会公平等多个维度，提出了一套综合性、前瞻性的管理策略。研究表明，唯有彻底摒弃“增量扩张”

的旧有路径，转向以“内涵式发展”为核心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城市土地资源的高效、公平与永续利用，为

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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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根基，承载着人口、经济与社会活

动。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进程规模大、速度快，城镇

常住人口近9.33亿，形成庞大复杂的城市体系。大规模土
地开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但“摊大饼”式扩

张的粗放性与不可持续性日益明显。2026年“十五五”规
划开局，中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

行等政策文件，宣告传统“土地财政”驱动模式终结，

城市发展逻辑转向“模式创新”与“内涵式发展”。当

前，审视城市土地开发利用问题并探索管理措施意义重

大：我国人均耕地少，土地资源稀缺性凸显；大量存量

建设用地闲置或低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快速扩张还

挤压生态环境，加剧社会空间分异，导致公共服务资源

配置不均。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前提下，科学高效管理和利用

城市土地，成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核心议题。

1� 当前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在土地管理领域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律

和制度框架，但在具体的城市土地开发利用实践中，受

历史惯性、利益驱动和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依然存在

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1.1 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现象并存
长期以来，许多城市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新增建设用

地的扩张，形成了“外延式”增长的路径依赖。这种模

式导致了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远超人口增长速度，即所

谓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其直接后果是

城市内部出现了大量的低效利用甚至完全闲置的土地。据

统计，我国约40%的城市土地处于低效利用状态，容积率
远低于规划标准。在一些新区、开发区，由于前期规划

脱离实际需求，盲目追求宏大蓝图，导致大片土地被圈

占后长期“晒太阳”，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鬼城”或“空

城”现象[1]。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又存在着大量亟待更

新的老旧工业区、棚户区和城中村，这些区域土地利用

强度低、功能混杂、环境脏乱差，却因产权复杂、改造

成本高等原因难以有效盘活。这种“一边是大量土地闲

置浪费，另一边是城市发展空间捉襟见肘”的矛盾局面，

极大地降低了土地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1.2 空间结构失衡与生态环境破坏
在追求经济增长和GDP政绩的驱动下，部分地方政

府在城市规划和土地供应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差。工

业用地比重过高，而用于居住、公共服务、绿地和第三

产业发展的土地则相对不足。这种失衡的土地利用结构

不仅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也

加剧了职住分离，催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更为严

重的是，无序的城市蔓延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

的破坏。城市建设用地不断蚕食宝贵的耕地、林地、湿地

和水域，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加剧、城市热岛

效应增强等一系列生态危机。围填海等粗放的海岸带开

发活动，更是直接损害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这种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做法，显然与

国家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1.3“土地财政”依赖症及其衍生风险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土地财政”成为许多地方政府

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引擎。地方政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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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价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再以高

价出让给开发商，从中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收益。这

种模式虽然在短期内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

持，但也带来了深刻的负面效应。首先，它扭曲了地方

政府的行为逻辑，使其过度关注土地增值收益，而非城

市的长远健康发展。其次，它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加剧

了住房的金融属性，使得住房偏离了其基本的居住功能，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切。最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

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已从2021年的峰值约8.7万亿元急剧
下滑至2025年的4.15万亿元，这种对单一财源的高度依赖
使地方财政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2026年出
台的自然资发〔2026〕38号文明确提出“新增建设用地
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正是对这一不可持续

模式的果断纠偏。

1.4 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保障不足
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不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是一

个深刻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过往的开发实践中，社会公

平问题时常被忽视。在征地拆迁环节，部分地方存在补

偿标准偏低、程序不透明、强制执行等问题，损害了被

征地农民和原住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高档化的商业开发项目往往优先于

保障性住房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导致低收入群

体被迫迁离原有社区，原有的社会网络被割裂，形成了

新的社会隔离[2]。此外，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过度集中于

核心城区，而新兴居住区和边缘地带则面临配套滞后的

问题。这种空间上的不公平，不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福

祉，也阻碍了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凝聚力。

2� 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系统性管理策略

面对上述复杂交织的问题，必须采取系统性、全链

条的管理策略，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施，构建一套符合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城市土地治理体系。

2.1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作用
要彻底改变过去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局

面，就必须将国土空间规划提升到战略引领的高度，并

赋予其刚性约束力。首先，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这“三条控制线”，将其作

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和高压线。通过高精度的遥感监测和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三条控制线”进行动态
监管，坚决遏制城市无序蔓延对生态空间和优质耕地的

蚕食。其次，要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科学划定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合理确定各类用地的比例和布局。这

意味着要主动压减工业用地比重，尤其是在一些产能过

剩或效益低下的区域，将腾挪出的空间优先用于增加绿

地、公园、公共服务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供给，推

动形成职住平衡、功能混合、紧凑集约的城市形态。再

次，要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深度融入规划全过程。规划编制不再是少数专家和官员

的闭门造车，而应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通过建立

常态化的公众参与平台，如社区规划师制度、线上意见

征集系统等，确保规划方案能够充分听取并吸纳公众意

见，特别是原住民、低收入群体等弱势方的诉求，使规

划成果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从源头上预

防因规划不公引发的社会矛盾。

2.2 全面推进存量用地盘活与城市更新行动
告别对新增建设用地的路径依赖，全面转向“存量

挖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核心引擎。2026年，
随着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的出台，“新增建设用
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的政策信号，标志

着土地供应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高效

盘活城市内部的存量资源，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能力。

这要求我们转变思路，将城市内部的闲置土地、老旧厂

房、废弃铁路、城中村、烂尾楼等视为宝贵的发展资源

而非负担。具体而言，首先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低效

用地识别、评价与分类体系。通过设定亩均产值、容积

率、税收贡献、环境影响等多维度指标，精准“诊断”

出低效用地，并根据其区位、产权、现状等特征，制定

差异化的再开发政策工具箱[3]。例如，对于位于城市核

心区的老旧工业区，可鼓励其向科创园区、文化创意街

区或商业综合体转型；对于散布在建成区内的零星闲置

地块，则可引导其建设社区公园、口袋广场或便民服务

设施。同时，要大力创新城市更新模式，坚决摒弃大拆

大建的粗暴方式，转向以保留、改造、整治为主的有机

更新和微更新。重点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

烂尾楼处置和闲置土地激活等民生痛点与城市伤疤，通

过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提升城市品质与活力。广州

市推出的“支持高质量城市更新促进精细化空间治理的

规划用地管理若干措施”，以及上海市的“城市更新规划

资源行动方案”，都明确提出了简化审批流程、允许用地

性质兼容、给予容积率奖励等激励政策，有效激发了市

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存量盘活的积极性。

2.3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与市场化配置
一方面，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是打

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

键一步。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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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入市权利，允许其直接

进入市场交易，让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惠及农民集体，

从而在源头上缓解征地矛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另一

方面，要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全面推行工业用地“标

准地”出让模式。所谓“标准地”，即在土地出让前，政

府就已明确该地块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能

耗、环境等控制性指标，企业拿地后必须承诺并达到这些

标准。这种模式将政府从繁琐的事后监管中解放出来，转

而通过事前定标准、事后管达标的方式，倒逼企业节约集

约用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益[4]。此外，还应积极探索和建

立土地发展权转移、容积率奖励、开发权购买等市场化

激励机制。例如，允许开发商在保护历史建筑或提供公

共开放空间的前提下，获得额外的建筑面积奖励；或者

允许生态保护地区通过出售其“不开发”的权利，从城

市开发地区获得经济补偿。天津市2026版政策中提出的
“加大土地混合利用和用途合理转换的支持力度”，正是

通过制度创新来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引导市场主体主动

参与到城市功能优化和公共利益创造中来的生动体现。

2.4 健全监督评估与公众参与机制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覆盖全域、动态更新

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整合规划、用地、审批、执法

等各类数据，实现对土地开发利用全过程的实时监测、智

能预警和精准监管。同时，必须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

体系，将土地利用绩效作为核心指标纳入其中。重点考

核单位GDP建设用地消耗、存量土地盘活率、公共服务
设施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反映发展质量和民生

福祉的指标，以此引导地方政府从单纯追求GDP增速和
城市规模，转向追求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公平包容的

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的是，要保障公众在土地开发利

用决策中的全过程参与。土地不仅是经济要素，更是承

载着人们记忆、情感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因此，任

何重大的土地开发或更新项目，都应建立起常态化的社区

议事会、规划听证会、方案公示等制度，确保居民、社会

组织、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到项目规

划、设计、实施乃至后期运营的各个环节。这种深度的

公众参与，不仅能提升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更能有

效平衡各方利益，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从

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城市的凝聚力与

韧性。

3� 结语

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转型，是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

核心命题。当前所面临的效率低下、生态破坏、财政风

险与社会不公等问题，既是挑战，也是倒逼改革、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契机。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一系列重磅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层面对这一转

型的决心与方向。未来的城市土地管理，必须彻底摒弃

粗放扩张的老路，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集约化、人本

化的发展道路。这要求我们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以盘

活存量资源为核心，以制度改革为动力，以社会公平为底

线，构建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共治的现代化治理体

系。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寸城市土地都焕发出应有的价

值，为全体市民创造更加宜居、韧性、智慧和公平的美好

家园，最终实现城市的永续繁荣与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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